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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继续开展创建全国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活动

的通知（国中医药发〔2006〕54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卫生厅局、中医药管理局： 全国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

范区创建活动开展以来，成效显著，为全面推进社区中医药

工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务院关

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发〔2006〕10号

）及其配套文件精神，进一步推动社区中医药工作的开展，

根据《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总体部署，我局

决定在“十一五”期间继续开展创建全国中医药特色社区卫

生服务示范区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创建活动

以市辖区为单位，区人民政府能够高度重视社区中医药服务

，具有良好的社区卫生服务基础，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能够积

极开展各项社区中医药服务，中医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有明

显的优势和特色。 二、候选示范区应达到《全国中医药特色

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建设标准》（见附件1），并在自评合格

的基础上报市人民政府审核通过后向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提

出申请（申请表格样式见附件2）。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对候

选示范区进行评估，评估合格后向我局提出复核申请。我局

将组织专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报的候选示范区进

行复核评估，评估合格的，授予“全国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

服务示范区”荣誉称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每年度申



报的候选示范区不超过1个，2006年度提出复核申请的候选示

范区相关材料应在2006年11月15日前向我局报送，其余年度

应在每年8月31日前报送。 三、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要高度重

视创建活动，把创建活动作为推动社区中医药服务工作的重

要措施，积极争取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等相关部门的支持，切

实加强组织领导。要在全国创建活动的基础上，做好省级中

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创建活动，2008年度和2009年

度提出复核申请的候选示范区必须是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示范

区或省级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 四、候选示范区

在创建活动过程中，既要积极争取有利于社区中医药服务发

展的外部支持性政策，也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发展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及其配套文件，加强社区中

医药服务的内涵建设。要从实际出发，制定科学、合理、有

序的工作方案和具体措施。 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创建

活动的组织、管理与评估，并将不定期赴部分地区开展检查

和指导，采取多种形式听取社区居民意见，开展经验交流活

动。对于不符合有关标准和弄虚作假的，将取消示范区的创

建和评估资格，并予以严肃处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